
附件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基础数据表
	（2021年度）

	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盖章）
	隆回县纪委监委

	
	编制人数
	158
	实有人数
	147

	
	部门职能概述
	县纪委、县监委是党统一领导下的反腐败工作机构，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共同设立内设机构。县委巡察办列入县委工作部门，设在县纪委。县纪委监委机关设立内设机构14个，下属副科级事业单位（信息中心）1个，股级事业单位（案件管理服务中心）1个，派驻纪检监察组14个。

	
	年度收入（万元）
	县财政预算安排
	2983.06
	非税收入
	
	合计
	2983.06

	
	
	中央省市安排资金
	
	其他收入
	
	
	

	
	年度支出
（万元）
	基本支出
	2536.14
	项目支出
	446.92
	合计
	2983.06

	
	
	其中三公经费支出
	24.44
	
	
	
	

	实施情况
	财政供养人员控制情况
	是否存在超编超配人员：   是□     否☑

	
	三公经费管理情况
	是否制定“三公”经费管理办法：是☑     否□
招待费用是否明确招待标准和招待人数：是☑     否□
公务用车购置运行费是否比上年度下降: 是□    否☑
三公经费是否比年度下降：是□  否☑

	
	非税收入完成情况
	年度非税收入是否完成: 是☑    否□
是否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是☑     否□
有无截留、坐支、转移等现象:有□     无☑

	
	政府采购及金额
	年度是否制定了政府采购计划：是 ☑    □否
应采购金额286万元，实际采购金额283.54万元

	
	预算执行
	本年度是否追加了预算:是□  否☑, 追加金额    万元
本年度是否有结余: 是□   否☑,结余金额     万元
预决算信息是否公开: 是☑   否□
公开时间:2021年1月27日
公开方式:门户网站☑     单位内部□      其它□

	
	财务管理
	是否制定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等制度: 是☑  否□
会计机构是否按规定设置: 是☑否□
会计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是☑  否□

	
	资金管理
	是否制定资金管理办法: 是☑  否□
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 有☑  无□
资金使用是否存在违规使用资金、乱发津补贴奖金现象：是□  否☑

	
	资产管理
	是否制定资产管理制度: 是☑ 否□
资产管理、保存、处置是否合理规范: 是☑  否□
资产是否产权清晰、两证齐全：是☑   否□
账、表、实、卡是否相符: 是☑否□

	
	职责履行
	重点工作是否全部完成且质量达标: 是☑ 否□


	部门
主要绩效
	2021年县纪委监委持续聚焦“国之大者”强化政治监督，践行“两个维护”坚定有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巩固拓展；驰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清风正气日益充盈；深入整治基层“微腐败”，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坚持推动高质量巡察，巡察利剑作用充分彰显；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干部队伍战斗力不断提升。


	自评结论
	优

	问题与建议
	存在的问题：1.在部门整体支出的资金安排和使用上有不可预见性，在科学设置预算绩效指标上还需进一步加强，使之更贴合纪检监察工作的实际。2.履职时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上还有待提升。3.资产管理水平有待增强。
建议：1.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科学设置预算绩效指标。2.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3.积极采取措施，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的学习，增强对资产的有效管理。4.县财政继续加大对执纪监督、审查的支持力度，增加大案要案的办案经费、充分保障巡察工作经费等。5.经费预算足额编制。6.建议加强新《预算法》、《政府会计制度》等的学习培训。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注：自评结论填“优、良、中、差”。
附件4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隆回县纪委监委）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县纪委、县监委是党统一领导下的反腐败工作机构，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共同设立内设机构。县委巡察办列入县委工作部门，设在县纪委。县纪委监委机关设立内设机构14个，下属副科级事业单位（信息中心）1个，股级事业单位（案件管理服务中心）1个，派驻纪检监察组14个；编制人数为158人（含县委巡察办、县委巡察组编制21个），在职人员147人，目前由委机关统发工资人数147人，离退休20人。小车编制数5台，实际5台。
（二）2021年的重点工作
[bookmark: _GoBack]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突出政治监督。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中强调的五项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推动往深里做、实里抓。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聚焦落实上级重大决策部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选人用人等方面加强政治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为落实“十四五”规划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聚焦发挥监督治理效能，更加突出做实监督基本职责、第一职责。充分发挥“智慧纪检”“互联网+监督”“监督服务微信群”等大数据信息化监督平台作用，做深做实日常监督，推动各类监督数据共享、贯通协同。用好“两单一书”，建立追责问责、考核评价机制。着力发挥派驻监督作用，进一步规范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着力发挥监督治理效能。
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加突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聚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从严惩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建立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巩固扫黑除恶惩腐打伞成果。继续推进“带着板凳进村”活动，加大信访处置力度，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抓好监督清单制度提质扩容，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纪律保障。
聚焦深化作风建设，更加突出纠治“四风”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折不扣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约法三章”，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坚持露头就打。将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长期任务紧抓不放，用好“电视问政”等作风监督新平台，建立健全纠正“四风”相关制度。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做实“整改免责”“澄清正名”“暖心回访”三项机制，激励担当作为。
聚焦构建良好政治生态，更加突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紧盯“关键少数”，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金融、教育、医疗、工程项目等领域反腐力度，执纪审查从聚焦“一把手”向科级以下干部延伸，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加强同级同类警示教育和以案促改，织牢不能腐的笼子。深入推进“廉洁单位”创建活动，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强化不想腐的思想自觉。
聚焦利剑作用彰显，更加突出抓好巡察和巡察整改。坚持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相结合，组织开展巡察“回头看”。继续推进村级巡察，完成全覆盖任务，加强结果运用。建立健全巡察整改监督、审核把关制度，做实“后半篇文章”。
聚焦加强队伍建设，更加突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执纪执法铁军。深化“重讲强”建设年活动成果，紧扣纪检监察应知应会业务知识推进信息化、专业化培训。搭建特约监察员履职平台，有效发挥外部监督作用。继续保持刀刃向内，加大对违纪违法纪检监察干部查处力度，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1年全年财务总支出2983.0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36.14万元，项目支出446.92万元。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1年基本支出2536.1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977.08万元，公用经费559.06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1年项目预算900万元，实际支出446.92万元。主要用于2021年大案要案和村级巡察、常规政治巡察等支出。
（三）“三公”经费情况
1．因公出国（境）费用：0元；
2．公务接待费：全年公务接待7.44万元；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7万。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1年县纪委监委持续聚焦“国之大者”强化政治监督，践行“两个维护”坚定有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巩固拓展；驰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清风正气日益充盈；深入整治基层“微腐败”，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坚持推动高质量巡察，巡察利剑作用充分彰显；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干部队伍战斗力不断提升。
四、存在的问题
1.在部门整体支出的资金安排和使用上有不可预见性，在科学设置预算绩效指标上还需进一步加强，使之更贴合纪检监察工作的实际。
2.履职时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上还有待提升。
3.资产管理水平有待增强。
五、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改进措施
1.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科学设置预算绩效指标。
2.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
3.积极采取措施，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的学习，增强对资产的有效管理。
（二）建议
1.县财政继续加大对执纪监督、审查的支持力度，增加大案要案的办案经费、充分保障巡察工作经费等。
2.经费预算足额编制。
3.建议加强新《预算法》、《政府会计制度》等的学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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